
下水道工程局限空間暨缺氧危險
作業危害預防教育訓練
高市勞檢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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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水道工程職災主要危害類型比例

• 墜落滾落(6%)

• 跌倒(3%)

• 衝撞

• 物體飛落(8%)

• 物體倒塌崩塌(29%)

• 被撞(6%)

• 被夾被捲(3%)

• 被切割擦傷(2%)

• 溺斃(10%)

與高低溫接觸

與有害物等之接觸(23%)

感電(5%)

爆炸

物體破裂

不當動作

火災(5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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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水道工程較特有之職災預防對策

• 物體倒塌與崩塌之職災預防

• 與有害氣體接觸中毒或缺氧之職災預防

• 碰撞、捲夾等職災之預防

• 溺水職災之預防

• 火災爆炸職災之預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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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簡述(2022/06/24 發生於大順
一路 BC36人孔)

A爬下3-4米，反應空氣不

良後爬回地面，爬至坑口時

疑似因吸入過多硫化氫導致

體力不支並跌落坑底。

B下坑準備救援，到坑底發

現空氣狀況仍不佳，決定緊

急撤離並順利離開人孔

C著空氣呼吸器等整裝入坑，

欲將A以吊掛方式撤離，過

程中空氣吸呼器面罩鬆脫，

吸入有害氣體致昏迷

D指揮架設三腳架及救援設

備，於整裝完成後入坑救援。

首先使C清醒並協助C先行

撤離。

D確認空氣狀況正常，呼叫

其他人員準備入坑協助後離

坑，其餘救援人員著裝完成

入坑協助

A脫困離坑，出坑時已無意

識，就醫後宣告不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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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C
36

BC
39

地點：大順一路BC36人孔蓋、BC39人孔蓋

兩點間距離
540公尺

測定流程:

僅打開BC36人
孔蓋測定濃度及
風速拍照並記錄
結果

僅打開BC39人
孔蓋測定濃度及
風速拍照並記錄
結果

打開BC36及
BC39人孔蓋並
於BC39設置送
風設備吹向
BC36

通風10分鐘後，
測定BC36濃度
及風速拍照並記
錄結果

計算通風量

圖片來源: Google 地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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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與改善對策

• 於 BC39 (義享天地前) 設置
大型送風機，通風雖能有效
減少硫化氫濃度，但仍超過
法定標準值10ppm，因此
勞工於該路段從事局限空間
作業時，應配戴供氣式面罩
。

• 為防止供氣源故障，需額外
配戴小型空氣瓶以備不時之
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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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/6/6高雄工人疑「沼氣中毒」跌
3米深下水道 同事救人也摔進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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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局限空間?

非供勞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

勞工進出方法受限制

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充分、新鮮空氣的空間

圖片來源:勞動部FB

9/51

https://m.facebook.com/mol.labor/photos/a.907646002626022/2161879747202635/?type=3&source=57


局限空間？缺氧作業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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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詞定義

• 局限空間定義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9-1條)

▫ 非供勞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。

▫ 勞工進出方法受限制。

▫ 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充分、清淨空氣之空間。

• 缺氧危險作業(缺氧症預防規則第2條)

▫ 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適當換氣。

▫ 該場所具有耗氧或窒息性氣體滯留致缺氧危險。

Q1.局限空間定義是三擇一還是三項都須符合才算？
Q2.局限空間作業一定是缺氧危險作業？
Q3.缺氧危險作業一定在局限空間？

氧氣要多少才夠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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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氧危險場所(缺2) 

1.長期間未使用之水井、坑井、豎坑、
隧道、沈箱、或類似場所等之內部。

(空氣中O2被還原性物質消耗,或由於碳
酸水產生CO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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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氧危險場所(缺2) 

2.貫通或鄰接下列之一之地層之水井、坑井、豎坑
、隧道、沈箱、或類似場所等之內部。

(1)上層覆有不透水層之砂礫層中，無含水、無湧水或含
水、湧水較少之部分。

(2)含有亞鐵鹽類或亞錳鹽類之地層。
(Fe艹、Mn艹為還原性物質, 易消耗空氣中氧氣產生Fe2O3、MnO2

）

(3)含有甲烷、乙烷或丁烷之地層。
(地層中含有天然氣、丙烷、丁烷等窒息性氣體）

(4)湧出或有湧出碳酸水之虞之地層。
(CO2溶於水形成碳酸水）。

(5)腐泥層。
(腐泥層為有機物腐敗,產生CO2、H2S等氣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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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氧危險場所(缺2)

3. 供裝設電纜、瓦斯管或其他地下敷設物使用之
暗渠、人孔或坑井之內部。
(其他地下敷設物包括給水管、污水管、蒸汽管、油管等;因空氣中

氧氣消耗造成缺氧）

4. 滯留或曾滯留雨水、河水或湧水之槽、暗渠、
人孔或坑井之內部。
(水中含有有機物腐敗產生窒息性氣體,湧水如含有碳酸產生CO2）

5. 滯留、曾滯留、相當期間置放或曾置放海水之
熱交換器、管、槽、暗渠、人孔、溝或坑井之
內部。

(水中含有有機物腐敗產生窒息性氣體,湧水如含有碳酸產生CO2、H2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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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防範重點

• 通風

• 測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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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換氣實施注意事項

1.不得使用純氧，易造成火災、爆炸之危害。
2.確保引入新鮮空氣。
3.導管不可有破損、折曲且須與風扇密接。
4.通風換氣須考慮作業人員工作位置，避免產生通
風死角，例如常見人孔、下水道、廢水沉澱池、
地下室等，對於送風導管管口應置深入底部。

5.須有人監督通風設備維持有效運轉。
6.若有防止爆炸、氧化或作業上有顯著困難致不能
實施換氣者，則應置備適當且數量足夠之空氣呼
吸器等呼吸防護具，並使勞工確實戴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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錯誤之送風方式

通風換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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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重點為對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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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縱深較大之局限空間換氣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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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點狀危害
物質發生
源之污染
物排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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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不同密度污染物之排除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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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管未置入人孔內部-錯誤示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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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風機應遠離汽車排氣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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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體偵測器簡易測試

• 開機校正

• 是否會叫

• 測試氧氣與爆炸性氣體

• 每年校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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坑、井、人孔之測定位置

在三個不同深度各選取三
個測定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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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圓形儲槽之測定位置

在全部人孔及開口下方各選取三個不同深度之點測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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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艙、水槽、消化槽之測定位置

先在開口下方１、２、３位置實施測定，然後佩戴空
氣呼吸器進入測定其餘各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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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型儲槽之測定位置

在頂端人孔垂直下方及最大直徑水平面上之採樣孔測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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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選擇偵測器

1.確定所要檢測氣體種類和濃度範圍。

2.如果甲烷和其他毒性較小的烷烴類居多，選擇LEL偵測器
無疑是最為合適的。這不僅是因為LEL偵測器原理簡單，
應用較廣，同時它還具有維修、校正方便的特點。

3.如果存在一氧化碳、硫化氫等有毒氣體，就要優先選擇具
有特定型偵測器的氣體偵測器才能保證工作人員的安全。

4.如果更多的是有機有毒有害氣體，考慮到其可能引起人員
中毒的濃度較低，比如芳香烴、鹵代烴、氨(胺)、醚、醇
、酯等等，就應當選擇靈敏度更高的光離子化(PID)偵測
器，而絕對不要使用LEL檢測器應付，因為這可能會導致

人員傷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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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測器使用場合

進入密閉空間之前

1.如果是進入密閉空間，比如反應槽、下水道或其他地下
管道、地下設施、船運貨艙等工作場合，在人員進入之
前，就必須進行檢測，而且要在密閉空間外進行檢測。
此時，就基本上選擇帶有內置採樣泵的多氣體偵測器。

2.氧氣濃度是必須而且首先要檢測的目標。

3.密閉空間中不同部位(上、中、下)的氣體分佈和氣體種
類有很大的不同：

一般的可燃氣體大部分分佈於密閉空間的上部；

一氧化碳一般分佈於密閉空間的中部；

而硫化氫等較重氣體則存在於密閉空間的下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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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一還是發生有人昏倒在裡面要怎麼辦?

• 先通報!!

• 戴呼吸防護具再救人

• 無呼吸防護具先通風

• 什麼都沒有，先想想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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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架作業1. 局限空間作業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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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限空間作業申報

• 104年12月21日勞職授字第10402035853號函公告
「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罰鍰罰理要
點」，倘屬潛在危害作業（局限空間作業等），
未依規定事前通報，經查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
規定者，得於1萬元罰鍰內加重裁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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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klsiocs.httc.com.tw/

• 勞檢處官網-通報專區
-局限空間作業申報

通報方式
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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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重點

• 局限空間作業業者
▫ 作業前申報作業時程地點

▫ 申報時系統設定業主

▫ 局限空間作業前上傳當日通風測定等資料

• 業主(水利局)
▫ 建立承攬商資料庫

▫ 收信

▫ 系統查詢下包申報情形

▫ 系統稽核(預計明年上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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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架作業1. 承攬規定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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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攬關係

• 職安法第26條
▫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，應於事
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、危害因素暨本法
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。

▫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，承攬人
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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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攬關係

•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、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
作業時，為防止職業災害，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
列必要措施：
一、設置協議組織，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，擔任指
揮、監督及協調之工作。

二、工作之連繫與調整。

三、工作場所之巡視。

四、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。
五、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。

47/51



承攬關係

•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
參與共同作業時，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
業單位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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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通報

•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，雇
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：

一、發生死亡災害。
二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。
三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，且需住院
治療。
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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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通報

• 第43條：違反…第三十七條第一項、第二項…：
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違反的後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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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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